江门市人民医院工程项目比选评分原则

比选采用综合评分法进行。比选专家组按照项目的要求确定评判标准和方法对调比选文件进行评判和比较，推荐候选供应商。
三、评分权重及评标因素如下：
	类别/
权重
	评分项目
	分值
	说明及评分原则

	技术
评分
30%
	项目施工组织计划
	10
	考查项目施工组织计划，包括施工组织计划是否具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行性等。
比选专家组根据响应文件进行评分，综合最佳的得10分，次之的以2分之差递减（最低分为4分）。不提供资料得0分。

	
	项目材料品牌的质量性能情况
	20
	考查比选参与公司承诺在实施工程中使用的项目材料品牌的质量性能，完全满足且优于本项目需求的，综合最佳的得20分，次之的以3分之差递减（最低分为2分）。不提供资料得0分

	商务评分
20%
	人员情况
	10
	考查比选参与公司参与本项目的人员情况，包括人员配置、学历、技术职称、执业资格等。
比选专家组根据比选文件进行评分，综合最佳的得10分，次之的以2分之差递减，最低得0分；不提供资料得0分。

	
	经营业绩
	10
	比选参与公司承接类似项目情况，每项得3分，本项目最高得分10分。
比选参与公司应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合同书和验收证明材料的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不提供不得分。同一项目不得重复计分。

	价格评分
50%
	价格评分：满足比选文件要求的项目价格（折扣）最低的价格（折扣）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100 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100。



